
103.12 更新 

長庚大學學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申請書 

姓名  學號  
（浮貼） 

 
 
照 
 
 
片 

目前就讀系（所）  

擬就讀研究所(組)  

通訊地址  

通訊電話  

 
一、成績審查（請擇一勾選，並請附歷年成績單一份）。 
  □歷年成績表總平均：_____分。 

  □名次在全班(組)____名中之第____名。 

 
二、推薦書共_____封（依系所規定，並需具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二人以上推薦，且至少有一人為

原就讀系所教授或副教授）。 
 
三、系（所）指定繳交之資料。 
 
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經辦： 

擬 
就 
讀 
研 
究 
所 
審 
核 
意 
見 

經本所____年＿＿月＿＿日召開之相關會議審查。 

   □ 通過。 

   □ 不通過。 

 
 
 
            系（所）主管： 

附 
註 

一、辦理依據：依長庚大學學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規定辦理。 
二、申請期限：各系（所）辦理本案之甄試與博士班招生考試同時舉行。 
  申請逕行修讀博士班之學生，應於每年公告截止日前逕向擬就讀之研究所提出申請。

三、申請者請於申請期限前繳交下列資料至擬就讀系所。 
（一）長庚大學學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申請書。 
（二）歷年成績單一份。 
（三）推薦書（依系所規定，需具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二人以上推薦，且至少有一人為原

就讀系所教授或副教授）。 
（四）系（所）指定繳交之資料。 
四、經擬就讀之系（所）審查確認符合規定並提經相關會議通過者，應於公告期限前由受

理申請之系（所）檢具相關會議紀錄及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申請書，送教務處彙整，呈

校長核定後，始得逕修讀博士學位。 

 


